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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财局首次就多个执业单位未能遵守打击洗钱指引的规定作出处分，并处以

罚款合共港币 290,000 元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在三宗独立的个案中，就以下会计师事务所及执业会计师未
能遵守《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指引（专业会计师适用）》（打击洗钱指引）（属
《专业会计师道德守则》（道德守则）的一部分）对其作出处分： 
 

(i) 栢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 （栢淳）； 

 

(ii) 王家俊2（王先生）；及 

 

(iii) 何霭璇会计师行3及何霭璇4（何先生）。 

 
会财局公开谴责栢淳、王先生、何霭璇会计师行及何先生，并对栢淳处以罚款港币 
150,000 元，对王先生处以罚款港币 70,000 元，以及对何霭璇会计师行及何先生处以罚
款合共港币 70,000 元。 
 
上述个案源于会财局于 2023 年至 2025 年就评估遵守打击洗钱指引的情况而进行的合规
监控查察。 
 
有关栢淳的纪律处分决定 

 
在 2023 年对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栢淳进行的查察中，会财局发现该事务所在承接多个新
项目以提供若干指定服务时，存在多项违反打击洗钱指引的违规行为，包括： 
 

• 未有按规定对其一名客户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特定人士是否构成较高的洗钱或恐怖

分子资金筹集风险； 

  

• 在承接项目前，未有核实某位人士代表客户行事的授权；及 

 

 
1 栢淳为会财局註册的执业法团及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编号: M0607）。在相关时期，栢淳以其前称「上

会栢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註册。 

2 香港会计师公会（公会）会员编号: A36301。 

3 会计师事务所编号: 1303。 

4 公会会员编号: F01227。 



 

 

 

 

 
 

 

 

2 

• 未有按规定将其客户实体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裁名单（制裁名单）进行姓名或名称

查核。 

 
上述缺失反映栢淳儘管有相关监控系统，惟缺乏对打击洗钱指引及其执行程序方面的理解，
并构成《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588 章）（会财局条例）下的会计师失当行为。在
决定适当的纪律处分时，会财局已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包括不合规情况的性质及程度、栢
淳作为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角色，以及失当行为的频率、持续时间及影响均属较低。会
财局亦考虑到栢淳已採取及时的补救行动，包括委聘外部复核员进行打击洗钱合规复核。
基于栢淳承认其失当行为、与会财局合作并全面接受纪律处分，罚款获得酌情减轻。 
 

有关王先生、何霭璇会计师行及何先生的纪律处分决定 
 
会财局于 2025 年对另外两间小型执业单位（即王先生及何霭璇会计师行）5 进行查察，
发现其存在性质相若的严重缺失，包括： 
 

• 缺乏为遵守打击洗钱指引而必须具备的基本政策、程序及监控措施； 

 

• 未有适当地进行客户尽职审查；及 

 

• 未有适当地就客户实体的名称与制裁名单进行查核。 

 
上述缺失显示有关执业会计师完全缺乏打击洗钱指引的认知及理解。该些缺失属于事务所
层面的系统性缺失，不仅违反打击洗钱指引，亦意味有关执业会计师违反道德守则中有关
专业与尽职的基本原则，并属干犯会财局条例下的会计师失当行为。 
 
在决定适当的纪律处分时，会财局已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包括不合规情况的性质及程度，
以及违规的频率、持续时间及影响，并考虑到以王先生及何先生以独营执业者身份经营，
其执业单位的营运规模远较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为小。会财局亦考虑受规管者的合作态度
并全面承认其失当行为，减轻了对他们的原定罚款。 
 
纪律处分部主管梁惠珊女士表示：「上述个案反映会计业界在打击洗钱合规意识层面存在
落差。会财局期望执业者认真看待其在打击洗钱方面的责任，并建立及落实有效的反洗钱
监控系统。倘若有关违规情况持续，本局将加大处分力度，以向业界发出明确而具阻吓性
讯息，表明此等缺失是不可接受的。」 
 

行政总裁赖翠碧女士表示：「执业者严格遵守及履行打击洗钱指引的规定，对维护香港金
融体系的稳健至关重要。会财局将一如既往，致力透过加强查察及有效的执法行动，提升
业界在打击洗钱方面的合规水平。」 
 

 
5 王先生以个人名义从事会计执业，而何先生管理以何霭璇会计师行为名义註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并为其独营

执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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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会财局对栢淳所作的决定详情，请参阅纪律处分行动声明。 

 

有关会财局对王先生所作的决定详情，请参阅纪律处分行动声明。 

 

有关会财局对何霭璇会计师行及何先生所作的决定详情，请参阅纪律处分行动声明。  

 

完  

https://www.afrc.org.hk/media/nt0nv0l5/20260305-sda-prism-sc.pdf
https://www.afrc.org.hk/media/fy3b2kiv/20260305-sda-wong-sc.pdf
https://www.afrc.org.hk/media/432dpbl1/20260305-sda-dhc-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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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是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成立的独立机构。作为会

计专业独立监管机构，会财局致力履行作为行业倡导者的角色，恪守专业准则、保障公众

利益，推动业界可持续发展。 

 

如欲了解更多会财局的法定职能，请浏览 https://www.afrc.org.hk。 

 

 

 

传媒查询： 
 
陈玉丽  陈佩珊 
机构及公共事务总监  机构及公共事务高级主任 
电话：+852 2236 6025  电话：+852 2236 6066 
电邮：jilltan@afrc.org.hk   电邮： chelsychan@af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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